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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王鈺靈
聯絡電話：02-23565100
傳真：02-23566474
電子信箱：moi2068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13010087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01000000A113010087900-1.pdf)

主旨：有關法院辦理監護（輔助）宣告聲請事件通知戶政機關作

業時，僅通知監護（輔助）人及受監護（輔助）宣告人戶

籍地戶政事務所，並實施分階段通報1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司法院秘書長113年1月5日秘台廳少家二字第

1120032984號函副本（如附件影本）辦理，兼復貴局112年

8月23日中市民戶字第1120022485號函。

二、旨案經本部112年8月30日台內戶字第1120132135號函司法

院秘書長，該院以上揭113年1月5日函知各地方法院並副知

本部略以，依民法、家事事件審理細則及戶籍法相關規

定，法院以審判系統「通報戶政司作業」功能辦理通報

時，僅通知該案監護（輔助）人及受監護（輔助）宣告人

之戶籍地戶政機關，毋庸通知該案聲請人及會同開具財產

清冊人之戶籍地戶政機關；另有關監護（輔助）宣告聲請

事件，請法院依裁定「生效日期」及「確定日期」分階段

通報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1130018842

■■■■■■民政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1/11 13:3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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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戶政事務所嗣後接收通報如有疑義，仍應本於職權調查個

案情形或向受理監護（輔助）聲請事件之法院釐清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民政局
副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(臺中市政府除外)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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